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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澳环保”或“公司”）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248,2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
为 0.3217%；回购的最高价为 21.37 元/股、最低价为 18.78 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4,997,328.00 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
人民币 1,000万元至 1,5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并将回
购股份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6.289 元/股（含），回购股票数量
为不低于 275,565股（含）且不超过 413,348 股（含），占公司目前已发行总股本的 0.36%-0.54%。 公司
将根据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股票市场价格的变化情况，结合公司经营状况进行回购。 回购股票的实施期
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 年 2 月 8 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浙
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
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2023年 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
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248,2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 0.3217%；回购的最高价为 21.37 元/股、最低价为 18.78 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 4,997,328.0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全部存放于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证券账户号码：B883770221）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方案的要求。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2023 年 12 月

修订）》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本次回购，并将密切关注本次回购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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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8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

议、2023年 12月 26 日召开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
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公司及子公司 2024年度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授信品种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保函、银行承兑汇票、国内信用证、
国内保理、融资租赁等综合授信业务。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金融机构的授信要求为上述综合授信提供
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12亿元，其中预计为公司及资产负债率 70%以下（不含 70%）的子公司提
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 亿元， 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审议该议案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2月 9日、2023年 12月 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
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4）、《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3-084）。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满足生产经营中的资金需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淄博蓝帆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新材料”）开展了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 10,000
万元人民币，期限 36个月，公司与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银金租”）签署了《保证合同》，

为淄博新材料本次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4 年

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公司在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范围内担保额度及使用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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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次担保后被担保方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淄博蓝帆新材料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5MA94L8J8XE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王振
5、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21年 8月 3日
7、注册地址：山东省淄博市齐鲁化学工业区清田路 21号
8、营业期限：2021年 8月 3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橡胶制品

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10、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1、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人民币

序号 项 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9 月 30 日

1 资产总额 571,743,988.26 522,734,309.97

2 负债总额 128,211,122.29 101,426,474.08

3 所有者权益 443,532,865.97 421,307,835.89

4 或有事项 / /

序号 项 目 2022 年度 2023 年（1-9 月）

5 营业收入 393,750,155.19 248,521,570.94

6 利润总额 -54,338,158.63 -30,698,289.83

7 净利润 -36,940,255.81 -22,225,030.08

注：2023年 9月 30日数据未经审计。
12、信用情况：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淄博新材料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北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2、保证人：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3、保证形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保证额度：10,000万元人民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甲方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名义货价（留购价款）、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公
证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的拍卖、评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
定的租赁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间：本合同签署之日至租赁合同项下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满三年的期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担保全部发生后，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最高额为 355,164.32 万元人民币（外币担保余额

均按照 2024年 3月 1央行公布的汇率折算），占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33.66%，未超过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 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元。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六、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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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

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914,7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8207%， 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4.70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8.43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3,421,239.00 元（不含交易
费用）。

一、 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
购股份将全部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00 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 3,00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9.63 元/股（含），回购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
回购股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
层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确定。 回购期限自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
日起 6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3年 10月 28日、2023年 11月 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76）和《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
书》（公告编号：2023-080）。

二、 公司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

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24,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为 0.2246%，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0.70 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8.43 元/股，已支付的
总金额为人民币 4,936,724.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1,914,7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0.8207%，回购的最高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4.70元/股，最低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8.43元/
股，已支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3,421,239.0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的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
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格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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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 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数量区间为 1,000 万股（含）-

2,000 万股（含），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为 1.43%-2.86%，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实施完成时实际回
购的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0.00元/股（含），据此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万元（含）-20,000万元（含），具体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或回购完毕时公司实际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准。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
月。 关于回购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6日、2024年 2月 7日刊登于《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回购期间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
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公司通过股票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9,996,368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4281%，最高成交价为 7.6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50 元/股，成交
总金额为人民币 63,819,468.45元（不含交易费用等）。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未超过《回购公司股份报告书》中拟定的价格
上限 10.00元/股（含）。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本次回购股份充分体现了管理层对公司业务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后续公司将根据市

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37 证券简称：超卓航科 公告编号：2024-019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2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89,603,310 股的比
例为 0.59%， 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3.19 元/股， 最低价为 22.31 元/股， 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61,983.16元（不含交易费用）。

一、 公司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2024年 2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 A 股股份，公
司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公司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十二个月
后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 如有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等相关事项需变更回购股份用途的，公
司将就后续调整事项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回
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 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84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公司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1）、《湖
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24-014）。

二、 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
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2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89,603,310股的比例为 0.59%，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23.19 元/股，最
低价为 22.31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61,983.16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和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 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实施回购计划，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超卓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4-016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7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回购方案”），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的种类

为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3,000 万元（含），不超过
人民币 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1.48 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届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 3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股份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1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在回
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
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716,12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05%，最高成交价为 6.7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5.05 元/股，支付总金额

为人民币 27,271,816.98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回购价格均未超过回购价格上限。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进行股票回购：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本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247 证券简称：宣泰医药 公告编号：2024-013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271,638 股， 占公司总股本 453,340,000 股的比例
为 0.28%，购买的最高价为 8.98 元/股，最低价为 8.0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648,969.53
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的时机用于员工持
股计划、股权激励。 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3.53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3,5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7,000万元（含）；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年 2月 21日、2024年 2月 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的《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暨落实
“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9）。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2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1,271,638 股，占

公司总股本 453,340,000 股的比例为 0.28%，购买的最高价为 8.98 元/股，最低价为 8.00 元/股，支付的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648,969.5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
份 1,271,638 股，占公司总股本 453,340,000 股的比例为 0.28%，购买的最高价为 8.98 元/股，最低价为

8.00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648,969.53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
股份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宣泰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315 证券简称：诺禾致源 公告编号：2024-008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止 2024 年 2 月 29 日，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2%，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5.86 元/股，最低价为 15.2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1,035.08 元（不含
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股份回购的基本信息
2024年 2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8,000 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6 亿元（含）
的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并将在公司披露
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 3年内使用完毕；若未能在规定期限内使用完毕，董事会将依法
履行减少注册资本的程序，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被注销。 回购股份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回
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回购价格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28.53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2 月 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
二、实施股份回购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2024 年 2 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5.86元/股，最低价为 15.20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1,035.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止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5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2%，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5.86 元/股，最低价为 15.20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71,035.08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
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诺禾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688184 证券简称：帕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1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439,52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7%，回
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22元/股，最低价为 17.12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8,073,912.81 元（不
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2024 年 1 月 1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
资金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行股份回购，回购股份将用于依法注销、减少
注册资本，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30.61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000万元（含），不超
过人民币 4,000万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2024 年 1 月 13 日、2024 年 1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2）、《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
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04）。

二、实施股份回购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股份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 年 2 月，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26,597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6%，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8.64元/股，最低价为 17.12元/股，支
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4,777,739.80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
司股份 439,52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27%，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19.22 元/股，最低价为 17.12
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金额为人民币 8,073,912.81元（不含印花税、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

回购股份》等的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予以
实施，并将根据回购股份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803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9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 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的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用于后期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回购价格不超过 25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3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68）。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经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经营

情况、财务状况和合理估值水平，为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信心，公
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股份回购资金总额
的议案》，同意对公司 2023年 8月 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股份回购资金总额
进行增加，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由不低于人民币 4,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调整为不低于人
民币 6,000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2,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
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公司股份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回购专户”）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 4,941,500 股， 占公司目前总股本 385,009,288 股的

1.2835%，最高成交价为 23.9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2.3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72,976,953.52元
（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委托时段、交易价格等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相关规定。
（一）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

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公司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日（2023 年 10 月 26 日）前 5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为

140,210,632股， 公司每 5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 5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的 25%（即 35,052,658股）。

（三）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2396 证券简称：星网锐捷 公告编号：临 2024-11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2023年 11月 28日召开公司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
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股份，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含）且不超过

人民币 10,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3.8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回购报告书》(公
告编号：临 2023-8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进展情况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830,8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74%，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18.83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6.38 元/股，
成交金额 50,971,395.07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一）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回购股份的价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时，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二）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证券代码：603150 证券简称：万朗磁塑 公告编号：2024-017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以下简称“本次回购方案”）。

2024年 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45,100 股，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17%，购买的最高价为 24.99 元/股、最低价为 21.13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440,051.00 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2月底，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累计回购股份 1,431,07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67%， 购买的最高价为 29.60 元/股、 最低价为 21.13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7,887,509.79元。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回购方案，公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6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200 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40.87
元/股；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8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0）。

二、实施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 3 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2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 145,100 股，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17%，购买的最高价为 24.99 元/股、最低价为 21.13 元/股，支付的总金额为 3,440,051.00 元
（不含交易费用）。 截至 2024年 2月底，公司本次回购方案已累计回购股份 1,431,07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为 1.67%， 购买的最高价为 29.60 元/股、 最低价为 21.13 元/股， 已支付的总金额为
37,887,509.79元。

上述回购股份进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回购方案及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

内择机实施股份回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万朗磁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2024-020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事项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恒逸石化”）于 2023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的第十二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第四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资金

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0 万元，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 万元；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0.00 元/股；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第四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29）。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8 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本次回购， 并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1）；于 2024
年 1月 1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比例达到 1%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于
2024年 1月 3日、2024年 2月 3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第四期）事项的进展公告》。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

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第四期）股

份数 64,575,49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6%，最高成交价为 6.71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36 元/股，成交
的总金额为 429,917,773.57元（不含佣金、过户费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十八条的相关规定。 具体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票：
（1） 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

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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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用于员工持股

计划或股权激励。 回购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 6,75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12,000 万元（均包含本
数）；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50.00 元/股；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2023 年 11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62）、《回购报告书》（公告编
号：2023-066）。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回购股份》等相
关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
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4年 2月，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588,009 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37%， 最高成交价为 25.00 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 19.98 元/股， 成交总金额为
13,486,466.23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截至 2024年 2月 29日，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公司股份
956,129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61%，最高成交价为 31.3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19.98元/股，成交总
金额为 23,542,969.97元（不含交易费用）。

上述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规定。
二、回购股份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的数量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等事项均 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号—回购股份》相关规定，符合既定回购方案。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

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行股

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三、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和董事会的授权在回购期限内继续实施本次股份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辽宁何氏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1 日


